
檔案編號：B&M/2/1/63C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銀行業條例》  

(第 155 章 )  

《2020 年銀行業(資本 )(修訂 )規則》  

引言  

為落實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(“巴塞爾委員會”)頒布

的最新銀行業國際監管標準，金融管理專員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

(第 155 章 )第 97C 條訂立了《2020 年銀行業 (資本 ) (修訂 )規

則》 (“《修訂規則》”)(載於附件 )，以就：  

(a) 計算認可機構由衍生工具合約產生的對手方信

用風險的風險承擔數額，訂定新的方法；該新方

法是巴塞爾委員會於 2014 年 3 月公布 (並在 2014

年 4 月修訂 )  、題為《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標準

計算法》  的文件所列者；及

(b ) 認可機構 1的違責基金承擔及其通過多層中介人

獲取衍生工具合約中央結算服務的風險承擔，修

改資本處理；該經修改的資本處理是巴塞爾委員

會於 2014 年 4 月公布、題為《銀行對中央交易

對手方的風險承擔的資本要求》的文件所列者。

1   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，認可機構指在條例下獲認可的持牌銀行、有限制牌照銀行

及接受存款公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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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  

 

2 .  巴塞爾委員會是制定銀行監管標準的國際組織。在

2007-08 年環球金融危機發生後，巴塞爾委員會推出了全面的

監管改革措施，以期加強銀行抵禦未來衝擊的能力。全球司法

管轄區均須實施更嚴格的標準，涵蓋銀行的資本、流動性及披

露要求、風險承擔限度和其他相關標準等。載於上文第一段所

述巴塞爾委員會文件中的兩項經修訂的巴塞爾標準旨在規管

銀行就衍生工具交易產生的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，是《巴塞爾

協定三》改革方案重要一環，以確保銀行資本充足。有關巴塞

爾標準的設計與國際場外衍生工具市場改革相輔相成，在促進

衍生工具交易使用中央結算的同時，有助更好應對銀行在受壓

期間遇見的相關風險，並反映銀行常用的風險管理方法。  

 

3 .  香港作為巴塞爾委員會的成員，有責任落實委員會頒

布的最新國際標準。《銀行業 (資本 )規則》 (第 155L 章 ) (下文

簡稱為《規則》)所載的銀行資本充足框架乃根據巴塞爾標準訂

定；《規則》需予以修訂才可實施兩項經修訂的巴塞爾標準，

以管理銀行在其衍生工具風險組合內由對手方違責而產生的

信用風險。此舉將能確保我們的銀行體系穩定，並彰顯香港切

實履行國際責任，有助提升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 

 

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標準計算法 (“SA-CCR 計算法” )  

 

4 .  根據巴塞爾委員會頒布的《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標準

計算法》，《修訂規則》旨在引入名為標準（對手方信用風險）

計算法 (“SA-CCR 計算法” )的方法，用以計算銀行因衍生工具

合約而產生的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。SA-CCR 計算法將取代現

時銀行採用的現行風險承擔方法。現行風險承擔方法一直被指

存在若干限制，包括沒有區分保證金交易和無保證金交易、監

管附加因數未能充分顧及在最近受壓期間的波動水平，以及認

可淨額計算利益的方法無法反映不同衍生工具持倉之間具經

濟意義的關係。SA-CCR 計算法為銀行與對手方簽訂衍生工具

合約而產生的風險承擔提供更可靠的計算方法，以反映保證金

和淨額計算利益的效用。與現行風險承擔方法相比，SA-CCR

計算法的風險敏感度較高，設有多個重新校準的風險參數，以

反映在環球金融危機期間觀察到的市場波動。SA-CCR 計算法

亦為減低信用風險措施 (例如變動保證金 )  提供更具意義的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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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，並更能反映市場上常用的風險管理方法。  

 

銀行對中央交易對手方的風險承擔的資本要求 (“CCP 標準” )  

 

5 .  《修訂規則》同時根據巴塞爾委員會頒布的《銀行對中

央交易對手方的風險承擔的資本要求》，修訂認可機構由中央

交易對手方 (“CCP”)結算的衍生工具交易所產生的風險承擔的

資本處理方法。就認可機構由其對合資格 CCP(“QCCP”) 2的違

責基金承擔所產生的風險承擔而言，現時《規則》中用於計算

其資本要求的方法，將以新的計算法取代，即是改用 SA-CCR

計算法斷定某 QCCP 對其結算成員的對手方信用風險的風險

承擔。此外，《修訂規則》為認可機構對 QCCP 的風險承擔的

總資本要求設定上限，並引入多層客戶結構，以清楚定下結構

內客戶之間的風險承擔的資本處理。上述各項經修訂的標準旨

在鼓勵銀行使用衍生工具合約中央結算服務，從而減低雙邊交

易產生的對手方信用風險，並確保銀行以具風險敏感度的方式

處理 CCP 的風險承擔。  

 

6 .  我們同時藉此機會作出若干雜項修訂，使《規則》部

分現有條文更清晰明確。有關修訂全屬技術改動，當中主要包

括反映與發起證券化交易有關的若干慣常做法。  

 

 

附屬法例  

 

7 .  《修訂規則》建議的主要修訂如下：  

 

SA-CCR 計算法  

 

(a)  第 10A、10B、10C 及 10D 條  –  作出修訂以規

定認可機構必須使用 SA-CCR 計算法計量其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Q C C P 是受合資格監管機構審慎監管的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所，因此銀行對 Q C C P

的風險承擔可享有較其他結算所優惠的資本處理方法。銀行可以透過直接成為

Q C C P 的結算成員而利用該 Q C C P 進行場外衍生工具合約結算，或間接地透過

中介人藉著 Q C C P 進行結算工作。違責基金是一項由會員承擔、互相分擔損失的

安排。根據這項安排，無違責的結算成員可能須分擔因另一結算成員的違責行為

而引致的損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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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方信用風險承擔，但現時使用基本計算法 3計算

信用風險資本要求的機構除外；該等機構可使用

經修訂後的現行風險承擔方法 4，以代替 SA-CCR

計算法；  

 

(b )  第 4、5 及 6 部  –  廢除有關現行風險承擔方法的

現有條文。把有關 SA-CCR 計算法的相應新條

文，連同其他有關計量證券融資交易 5引致的對手

方信用風險承擔的現有條文，移至第 6A 部 (計算

對手方信用風險 )，以把《規則》內有關對手方信

用風險承擔的資本處理的條文整合於第 6A 部

內；  

 

(c)  第 6A 部新訂第 1A、2A 及 2B 分部  –  新訂分部

分別載列 SA-CCR 計算法、經修訂後的現行風險

承擔方法，以及由《規則》其他各部轉移的有關

證券融資交易的條文；  

 

CCP 標準  

 

(d )  第 6A 部第 4 分部  –  第 226X 及 226Y 條部分現

有條文由新條文取代，以訂明對 QCCP 作出的違

責基金承擔的新訂資本處理方法；同時加入新條

文，載列多層客戶結構內客戶之間的風險承擔的

資本處理方法；  

 

(e)  新訂附表 16 –為配予風險權重的目的，新訂

附表訂明過渡安排，容許認可機構把現時在未使

用 SA-CCR 計算法的司法管轄區內的 QCCP 6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 基本計算法是三種在《規則》中用以斷定認可機構的信貸風險承擔的風險權重的

其中一種方法。  

 
4  該方法擬供營運規模有限的較小型認可機構使用。作出變通後的現行風險承擔方

法沿用現有方法的設計，但對風險參數作出若干變通，使之與 S A - C C R 計算法中

的風險參數一致。  

 
5  證券融資交易指回購、反回購及證券借出／借用交易。  

 
6  根據 C C P 標準，結算所只有在可就其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，向結算成員提供根

據 S A - C C R 計算法計量的若干相關數據的情況下，才可視為 Q C C P (因此享有更

優惠的資本處理方法 )。過渡安排旨在順應司法管轄區之間在實施 S A - C C R 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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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為經修訂的第 6A 部第 4 分部所指的 QCCP；

以及  

 

其他  

 

( f )  第 230 條及附表 10 –  作出修訂以指明 ( i )必須

符合的條件，以期使特定目的工具在證券化交易

中提供的並非以資金支持的信用保障獲得認可，

從而減低信用風險；以及 ( i i )在計算透過該交易

被證券化的資產的資本要求時，如何計入該信用

保障。  

 

 

立法時間表  

 

8 .  有關附屬法例將於 2020 年 4 月 24 日刊憲，並於

2020  年 4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。待立法會完成先訂立後審

議的程序後，《修訂規則》會由 2021 年 6 月 30 日起生效。 7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9 .  《修訂規則》建議的修訂旨在更新香港的監管框架，

使之與國際標準一致。該等建議可進一步加強銀行抵禦衝擊的

能力，有助維持銀行體系的整體穩定。  

 

10 .  《修訂規則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

擬議修訂不會影響《銀行業條例》現有的約束力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的時間表上的差別，與主要司法管轄區的做法一致。  

 
7   S A - C C R 計算法及 C C P 標準原定於 2 0 1 7 年 1 月 1 日在全球生效，不過，某些

主要司法管轄區 (包括歐盟、新加坡及美國 )因應當地情況而延期實施。為促進跨

境協調，以及確保採納這些標準後，香港的認可機構能在公平的環境下與海外同

業競爭，香港亦把框架的實施日期延至 2 0 2 1 年 6 月 3 0 日，以配合這些司法管

轄區的時間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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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
11 . 香港金融管理局 (“金管局” )在 2016 年 5 月 23 日的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向委員闡釋 SA-CCR 計算法

及 CCP 標準的要點，其後再在 2019 年 5 月及 2020 年 3 月向

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兩項標準的實施進展。

12. 金管局在制訂修例建議時，一直與銀行業界保持緊密

聯繫，曾先後在 2015 年 10 月及 2018 年 8 月徵詢業界意見，

以及在 2020 年 3 月按照《銀行業條例》的規定進行法定諮詢  8。

《修訂規則》已考慮銀行業界就有關政策建議和條文擬稿提出

的意見，並作出適當修訂。

宣傳安排  

13 . 我們會在《修訂規則》刊憲後發出新聞稿。金管局也

會向所有認可機構發出通告。

查詢  

14. 如有查詢，可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

(財經事務 )張誼女士 (電話：2810  2067)或金管局主管 (銀行政

策 )朱兆熊先生 (電話：2878 8276)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香港金融管理局  

2020 年 4 月 22 日  

8 根據銀行業條例，法定諮詢的對象包括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、接受存款公司諮詢

委員會、香港銀行公會及存款公司公會。  

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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